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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全国房价创年内新低
与年初相比平均每平方米下降1177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 9月份，全
国新建商品住宅售价创出年内
新低，与年初的小高峰相比，平
均 每 平 方 米 下 降 1177 元 ，达
10051元/平方米。

此外，各省会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指数发布。与 2020年相比，
银川以 12.7%的涨幅列涨幅榜
首位，广州上涨 10.3%排名第
二，西安上涨 9.6%排名第三。从
各月变化趋势看，广州新建商品
住宅指数已连降两个月，西安却
已连涨 67 个月累计上涨 91%，
还再创新高。

近4年的9月份
新建住宅价格都在下降

9月份，全国的新建住宅销
售价格持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
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记者
计算发现，全国新建住宅 9月份
平均价格为10051元/平方米，相
比 8月份，每平方米下降了 227
元。

不止今年，近 4年的 9月份
新建住宅价格都在下降。9月份
被称为房地产销售的“金九银
十”，房地产企业为促销量降低
单价比较正常。以 9月份的售价
对比 8月份，2018年、2019年和
2020 年每平方米分别下降了
139元、37元和349元。

单看今年以来的房价，9
月份的售价创出年内新低。9月
份全国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相
比1月和2月11228元/平方米的
价格，每平方米已经跌去 1177
元。跨年度看，从2017年到2021
年近 5年来，今年是年内房价低
谷首次出现在9月份，2017年至
2019年全年房价的低谷出现在
1、2月份，2020年出现在3月份。

但是，各个城市的变化也有
所区别。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 70
个大中城市 9月份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情况显示，这 70个城市
中，与 8月份相比，房价下降的
城市居多，有 36个下降、7个持
平、27个上涨。但是与2020年相
比，则是上涨的城市居多，有 59
个上涨，只有11个下降。

西安上涨9.6%
房地产调控再升级

西安是国家明确建设的 3
个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国家中心
城市，先后获评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诸多荣誉加持，西安房
价稳步上涨。

记者统计发现，西安新建商
品住宅指数已经连续上涨 67个
月。

与 2020 年相比，西安今年
的新建住宅指数逐月上涨。一季
度的 3 个月分别上涨至 3.5%、
4.4%和 5.3%；二季度的 3个月，
分别上涨至 6%、6.5%和 7.6%；
三季度的 3 个月分别上涨至
8.3%、9%和9.6%。

再往前推算，从2016年3月
份开始，西安新建住宅指数只在
2020年2月与前一个月持平，其
他各月都在上涨，累计已达 67
个月。

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针对
房地产市场，今年以来西安全方

位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可谓相
当频繁。

3月16日，西安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房地产市场秩序有关问题的通
知》，内容主要包括加强购房资
格核验和加强购房资金核验。

3 月 31 日，西安市政府在
《关于建立房地联动机制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中，出台了 6项措施，其中包括
限制购房资格、限购区域等。此
外，还包括加强住房交易管理、
严格住房金融监管等。

此通知在夯实调控主体责
任中要求，市资源规划局要保证
商品住宅用地供给；市发改委、
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工作局等
部门确保将房地产调控城市主
体责任落实到位。

8月30日，西安市政府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从扩大住
房限购限售范围、强化住房限购
措施、严格住宅用地出让、加强
房地产金融管理、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等6个方面提出了12条措施。这
12 条措施中，甚至包括对引进
的一类人才，增加了连续缴纳
12个月社保或个税证明。

这些调控措施出台，被外界
解读为西安房地产调控再度升

级。
不仅对新建住房，西安对二

手房也出台了调控政策。
今年 7月，西安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布第一批二手房成
交参考价格名单，涉及 102个住
宅小区。对于这些名单的出炉，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随
后发布的问答中称，目的是提高
西安二手房住房信息透明度，稳
定市场预期，引导买卖双方理性
交易，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10月 13日，西安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又发布第二批二手
房成交参考价格名单，共涉及
103个住宅小区。

一位西安当地人士告诉《中
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些上榜小
区，大多是二手房市场成交活
跃、价格冒尖的楼盘。这些名单
的发布，对西安的二手房溢价率
和成交量影响巨大。

广州房价
连续两个月回落

相比 2020 年，广州新建商
品住宅指数涨幅虽高，但已经连
续两个月下降。与 2020年相比，
广州房价在 7月达到了一个小
高峰。7月上涨 10.5%，8月、9月
连续两个月下降，分别回落至
10.4%和10.3%。

截至 7 月份，广州房价从
2020年5月开始，已连续上涨15
个月。

作为国内 4 个一线城市之
一，广州房价回落是否与当地调
控政策有关？

今年 4月，在广州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意见》中，调控措施非常具体。例
如，“在部分区域采用‘限房价，
竞地价’出让，完善房价地价联
动出让模式”“及时、准确、全面
公开存量住宅用地信息，有效引
导市场预期。严厉打击捂地囤地

行为，加大力度督促已供应住宅
用地开工建设”“对使用房产抵
押的贷款，重点审查房产交易完
成后短期内申请经营用途贷款
的融资需求合理性，对抵押人持
有被抵押房产时间低于一年的，
审慎确定贷款抵押成数”等等。

不仅出台具体调控措施，广
州对于购房资格也有调整。

今年 8月 2日，广州市黄埔
区突然发布通知，取消部分引进
人才购房优惠。此前，广州黄埔
区执行人才松限政策，大大降低
了购房门槛。购房资格从要求连
续缴纳 5年以上社保，降到“本
科以上，工作半年以上”。

此次取消松限政策，被业内
人士解读为过去人才购房方面
政策的大扭转。

半个月后，广州南沙区也发
布通知，收紧人才购房政策并提
出非本地户籍需提供一年个税
或社保缴纳证明。

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今
年8月30日，广州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
介机构，召开进一步规范房地产
市场秩序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
上，介绍了广州房地产市场专项
整治情况。

具体数据是这样的：年初至
会议召开时，开展房地产市场检
查 1087次，检查在售楼盘 1135
个次，中介门店 2447家，约谈了
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开发企业
123家、中介机构 71家，共发出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168
份，并对3家房地产企业和20家
中介机构和 1名从业人员违规
行为进行了查处。

此次会议还强调，将持续开
展整治工作，重点查处包括“房
地产中介机构发布虚假房源信
息和炒作学区房、信贷资金违规
流入楼市”等违法违规行为。

广州多措并举，已全面打响
了稳定房价第一枪。

据《中国经济周刊》

今年的“双十一”活动已经
启动，数不清的商品、看不懂的
规则、算不明白的折扣让许多人
眼花缭乱。定金要不要付？定金
和订金有什么不同？打折商品能
否退换？商品明降暗涨算不算欺
诈？

（一）
问：如果一时冲动付了定

金，还有后悔的机会吗？商家收
了定金不发货，又该怎么办？

答：定金具有担保合同履行
之意。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可以
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
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
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
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
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过部
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
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
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
额。

民法典同时规定，债务人履
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
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
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

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因此，就定金而言，如果给
付定金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无
权请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的，则应当双倍返
还定金。若支付定金后后悔，可
以在支付尾款后选择全额退款，
从而降低损失。

（二）
问：定金不能退，订金、预付

款、意向金等又该如何理解？
答：严格地讲，订金并非法

律概念。其目的在于缓解收受订
金一方的资金周转短缺，从而增
强其履约能力。

一般情况下，交付的订金视
为预付款。在交易成功时，订金
充当货款。在交易失败时，订金
应全额返还，收受订金的一方即
使违约，仍应承担返还订金的义
务。订金不具备定金性质，交付
订金的一方主张定金权利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在签订商
品买卖合同后，订金应及时返还

或抵作价款。
总的来说，“预付款”“订金”

“意向金”均不属于定金，下单前
一定要仔细辨别，要注意，订金
能退，定金不能退。

（三）
问：熬夜、凑单就是为了省点

钱，却发现所谓的“活动”是某些
商家先涨价再降价的陷阱。法律
对“明降暗涨”是如何定义的？

答：商家虚构原价、暗中提
价的行为涉嫌价格欺诈，卖家构
成欺诈的，买家可以要求“退一
赔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
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因此，消费者遇此情况应
保留消费凭证和沟通记录，向
电商平台或消费者协会举报
并索赔。

（四）
问：打折、参加活动的商品

一经出售概不退换，商家如此规
定能获得法律支持吗？

答：如果商品出现质量问
题的话，不受七天时间的限制。
但也不是所有商品品都可以七
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
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须说明
理由。

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
者定作的；（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
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
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
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
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保
持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
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
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
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
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

据《法治日报》

“双十一”来了，你的ding金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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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电话：13931754568
高价回收


